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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公管 〔2024〕 30号

关于 2024 年第三季度宁国市政府投资工程建
设项目标后履约检查结果的公示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加强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目标后履约管理，确保工程

建设各方主体诚信履约，2024 年 9 月 20 日-24 日，我局对

在建工程建设项目标后履约情况进行抽查检查，现将检查结

果公示如下：

一、二季度问题整改情况

二季度宁国市公管局检查通报处理问题项目数 1 个，经

三季度组织复核，宁国市 2024 年-2027 年园林绿化管理采购

项目四包城北片区目前正常施工，施工企业芜湖精帅建设有

限公司项目部关键岗位人员均在岗履职符合规定，已完成整

改。

二、检查项目

本次共随机选取 20 个在建工程项目开展了标后履约检

查，项目名称分别为：宁国市 2024 年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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础设施工程（二次）、宁国市城市更新项目（一期）-文创中

心项目装饰装修工程、宁国市备用水源地迁建及水生态体系

建设项目—2024 年背街小巷整治工程、宁国市生态流域治理

工程（一期）项目-凤形公园项目、宁国市城镇环境基础设

施提升及配套工程-龙潭路施工、宁国市安徽材料工程学校

（宁国市技工学校）宁国市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设项目

3000kVA 专变配电工程、宁国市南山园区新建道路二期工程-

染坊路（白云南路-南极东路）、宁国市新型城镇化提升项目

-研学中心项目装饰装修工程二次、宁国市 2024 年宣城市普

通国省干线公路养护工程 G330 洞合线(K603+079-K621+820)

公路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、宁国市胡乐镇龙池村综合发

展服务中心建设项目-龙池村综合发展服务中心、宁国市

2024 年 X323 长岭至许村段县乡公路升级改造、宁国市 2024

年 X321 后坑坞至半山段县乡公路升级改造项目、宁国市农

村供水保障工程霞西镇上门水站提升改造工程、宁国市

2024 年山高路联网路（霞西镇）、皖能港华中溪 LNG 应急调

峰站及高中压调压站项目、宁国市 2024 年县乡公路升级改

造项目监理（三次）二标段、宁国市 2024 年 Y091 小畈至高

桥段县乡公路升级改造工程、宁国市 2024 年 X324 东山渡

至中溪段县乡公路升级改造工程、宁国市 2024 年 X303 桥头

至梅林段县乡公路升级改造、宁国市 2024 年 X302 沙埠至袁

村桥段县乡公路升级改造。

三、检查内容

1.工程建设项目合同签订情况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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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项目部关键岗位人员与投标文件承诺人员、经招标人

认可的项目部管理人员是否一致;

3.项目部关键岗位人员到岗履约考勤是否合格；

4.人员变更是否符合相关规定（如有）；

5.招、投标文件约定的其他内容。

四、检查情况

检查组通过查阅资料、向建设单位了解建设情况、查看

施工现场管理机构及核实管理人员身份、检查钉钉考勤系统

等方式进行，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依据《宣城市工程建设

项目投标人不良行为管理办法》现场开具不良行为记录告知

函。现将检查情况通报如下：

1.宁国市 2024 年老旧小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工程（二

次）

建设单位：宁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；施工单位：宁国

华杰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检查情况：项目施工合同已签订，项目部关键岗位人员

均在岗履职符合规定，项目正常施工。

2.宁国市城市更新项目（一期）-文创中心项目装饰装

修工程

建设单位：宁国市燕津城市运营服务有限公司；施工单

位：上海市建筑装饰工程集团有限公司

检查情况：项目施工合同已签订，项目因主体暂未完工，

装饰专修工程暂未进场施工。

3.宁国市备用水源地迁建及水生态体系建设项目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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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背街小巷整治工程

建设单位：宁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；施工单位：安徽

翊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检查情况：项目施工合同已签订，项目部关键岗位人员

均在岗履职符合规定，项目正常施工。

4.宁国市生态流域治理工程（一期）项目-凤形公园项

目

建设单位：宁国市津晟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；施工单位：

安徽觅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检查情况：项目施工合同已签订，项目因土地征迁暂未

开工建设。

5.宁国市城镇环境基础设施提升及配套工程-龙潭路施

工

建设单位：宁国市国新城镇化建设有限公司；施工单位：

江苏先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

检查情况：项目施工合同已签订，项目部关键岗位人员

项目经理、安全员、质量员均在岗履职符合规定，技术负责

人、施工员履行请假手续已报备，项目正常施工。

6.宁国市安徽材料工程学校（宁国市技工学校）宁国市

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设项目 3000kVA 专变配电工程

建设单位：安徽材料工程学校；施工单位：安徽华恒电

力建设有限公司

检查情况：项目施工合同已签订，项目部关键岗位人员

均在岗履职符合规定，项目正常施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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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宁国市南山园区新建道路二期工程-染坊路（白云南

路-南极东路）

建设单位：宁国众益新型城镇化建设有限公司 ；施工单

位：沈阳中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检查情况：项目施工已签订，项目部关键岗位人员均在

岗履职符合规定，项目正常施工。

8.宁国市新型城镇化提升项目-研学中心项目装饰装修

工程二次

建设单位：宁国市燕津城市运营服务有限公司 ；施工

单位：佳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。

检查情况:项目施工合同已签订，项目因主体工程暂未

完工，装饰装修工程暂未进场施工。

9.宁国市 2024 年宣城市普通国省干线公路养护工程

G330 洞合线(K603+079-K621+820)公路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

工程

建设单位：宁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；施工单位：兴国

润泽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；

检查情况：项目施工合同已签订，施工项目部项目经理

在岗履职符合规定，项目总工因病履行请假手续已报备，项

目正常施工。

10.宁国市胡乐镇龙池村综合发展服务中心建设项目-

龙池村综合发展服务中心

建设单位：宁国市胡乐镇龙池村村民委员会；施工单位：

安徽长来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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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情况：项目施工合同已签订，项目部关键岗位人员

项目经理履行请假手续已报备，项目施工正常。

11.宁国市 2024 年 X323 长岭至许村段县乡公路升级改

造

建设单位：宁国市竹峰街道办事处；施工单位：安徽鸿

宇路桥工程有限公司

检查情况：项目施工合同已签订，项目因土地征迁经建

设单位同意暂停施工。

12.宁国市 2024 年 X321 后坑坞至半山段县乡公路升级

改造项目

建设单位：宁国市竹峰街道办事处；施工单位：宣城德

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检查情况：项目施工合同已签订，项目部关键岗位人员

项目经理无正当理由不在岗，项目施工正常。

处理情况：鉴于宣城德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我市两年

内首次发生轻微不良行为，本次对该公司进行批评教育，不

予记分。

13.宁国市农村供水保障工程霞西镇上门水站提升改造

工程

建设单位：宁国市乡投水务开发有限公司；施工单位：

宣安徽省宁国市鸿辉电力安装有限公司

检查情况：项目施工合同已签订，项目部关键岗位人员

均在岗履职符合规定，项目施工正常。

14.宁国市 2024 年山高路联网路（霞西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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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单位：宁国市霞西镇人民政府；施工单位：宁国市

路通公路工程有限公司

检查情况：项目施工合同已签订，项目部关键岗位人员

项目经理履行请假手续已报备，因山核桃采摘经建设单位同

意项目暂停施工。

15.皖能港华中溪 LNG 应急调峰站及高中压调压站项目

建设单位：安徽省皖能港华天然气有限公司；施工单位：

中化华油建设集团有限公司

检查情况：项目施工合同已签订，项目部关键岗位人员

安全员在岗履职符合规定，项目主体结构养护期间经建设单

位同意，项目经理、技术负责人、施工员、质量员履行请假

手续已报备，项目施工正常。

16.宁国市 2024 年县乡公路升级改造项目监理（三次）

二标段

建设单位：宁国市交通运输局；监理单位：武汉广益交

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检查情况：监理项目合同已签订，项目部关键岗位人员

总监无正当理由不在岗，专监在岗履职符合规定，项目监理

正常。

处理情况：对武汉广益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记不良行

为记录。

17.宁国市 2024 年 Y091 小畈至高桥段县乡公路升级改

造工程

建设单位：宁国市中溪镇人民政府；施工单位：安徽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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仁路桥工程有限公司

检查情况：项目施工合同已签订，项目部关键岗位人员

均在岗履职符合规定，项目施工正常。

18.宁国市 2024 年 X324 东山渡至中溪段县乡公路升

级改造工程

建设单位：宁国市中溪镇人民政府；施工单位：安徽华

仁路桥工程有限公司

检查情况：项目施工合同已签订，项目部关键岗位人员

均在岗履职符合规定，项目施工正常。

19.宁国市 2024 年 X303 桥头至梅林段县乡公路升级改

造

建设单位：宁国市梅林镇人民政府；施工单位：安徽丰

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检查情况：项目施工合同已签订，项目部关键岗位人员

项目经理无正当理由不在岗，项目总工、安全员均在岗履职

符合规定，项目施工正常。

处理情况：对安徽丰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记不良行为记

录。

20.宁国市 2024 年 X302 沙埠至袁村桥段县乡公路升级

改造

建设单位：宁国市梅林镇人民政府；施工单位：安徽丰

林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检查情况：项目施工合同已签订，项目部关键岗位人员

项目经理、安全员经建设单位同意到建材公司进行实地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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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，履行请假手续已报备，项目施工正常。

五、存在问题的处理

上述项目单位（招标人）应按照合同约定规范管理人员

变更，加强现场管理，切实履行项目标后履约管理主体责任，

对存在的问题应立即督促整改，并于 10 个工作日内向我局

报送整改情况。我局将不定期组织复查，对整改不到位或拒

不整改的单位，我局将对相关责任主体进行通报。

2024 年 9 月 27 日

抄送：宁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宁国市燕津城市运营

服务有限公司、宁国市津晟建设开发有限公司、安徽材料工

程学校、宁国众益新型城镇化建设有限公司、宁国市公路事

业发展中心、宁国市胡乐镇人民政府、宁国市竹峰街道办事

处、宁国市乡投水务开发有限公司、宁国市霞西镇人民政府、

安徽省皖能港华天然气有限公司、宁国市交通运输局、宁国

市中溪镇人民政府、宁国市梅林镇人民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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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国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2024年 9月 27日


